
问题探讨

加强个体经济税收征管工作的建议

伍大荣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个体经济得到了异

常迅猛的发展。与此同时，个体税收占国家税收

的比重也日趋上升，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一个

重要来源。但是，由于体制及管理方面的原因，

个体经济在发展过程中暴露出不少问题，个体

税收偷漏现象越来越普遍。据有关资料表明，我

国每年实际征收的个体税收仅占应税总额的

1/4 甚至 1/5，个体税收偷漏面普遍高达 50%
至 60%，有些地方甚至高达 80%。个体税收的

大量流失，不仅直接减少了国家财政收入，而且

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经济运行秩序，拉大了社会

成员之间的收益差距，加剧了个人收入分配不

公。因此，必须采取对策，加紧治理。

（一）增强个体经营者的纳税观念，培养照

章纳税习惯。个体税收是国家依法无偿地参与

个体经济利益分配的一种方式。由于税法观念

淡薄，个体经营者往往把国家的依法征税，错误

地看成是对他们的一种不合理的扣除，从而对

征税产生强烈地抵触情绪和抗拒心理。因而，要

想从根本上杜绝个体税收偷漏的发生，必须通

过各种宣传、教育使他们懂得，税收是“取之于

民，用之于民”的“合理的、必要的社会扣除”，依

法纳税是每个公民应尽的社会义务，而不是一

种额外的经济负担，从而树立起依法纳税光荣，

偷税漏税可耻的观念，逐步培育起依法经营、照

章纳税的习惯。

（二）改革现行个体税制，建立科学、合理的

个体税收体系。个体税收是国家税收的有机组

成部分。目前，我国个体经济税种、税目的设置

基本上与国营经济、集体经济的税种、税目平

行，没有充分体现个体

经济的特点。我们应当

以国家发展个体经济的

宏观决策为依据，合理

调整个体税收税种、税

目，使之既能体现出个

体经济的特征，又能与

公有制经济的税收体系

互相协调。具体来讲，就

是要构建一个以所得税

为主体的个体税收体系。以所得税为主体，一

方面较流转税易于掌握纳税依据，从而能有效

地控制税源；另一方面也便于对个体经济进行

监督与管理，引导个体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地

发展。目前，个体经济的税率比国营、集体经济

的低。因此，在现阶段，可以适当地提高个体税

收的税率，缩小它们与国营、集体经济税率的差

距，充分体现税收调节经济的职能。此外，还要

加强个体税法建设，健全与完善个体税法中的

一系列规章制度，增强税收杠杆的刚性，堵塞个

体税收偷漏的孔道。

（三）依法从严治税，加强个体税收征管工

作，规范个体经营者纳税行为。首先应赋予税务

机关一定的执法权与处置权，真正树立起税务

部门执行税收法规的权威性。其次要大力推行

纳税人上门缴税制度，改变目前税务专管员追

着个体工商户催缴税款的被动局面，变“我催他

缴税”为“他主动来缴税”，从而使税务人员能有

更多的时间与精力用于监督和检查工作，以提

高个体税收征管工作的效率，降低征收成本。针

对现阶段个体税收征管力量相对薄弱的客观实

际，应适当增加征管人员，增设征管网点。除此

之外，还应大力加强对现有个体税收征管人员

政治素质与业务素质的培训，增加他们对个体

税收征管工作的热情，调动他们对个体税收征

管的主动性、积极性与创造性，以尽量减少个体

税收征管中的边际损失。第三，在实行上门缴税

制度的基础上，还应努力加强对个体工商户的

建帐建制管理。对经营规模处于中等状态的个

体工商户，要求建立简易的收、付、存、销帐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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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如实反映生产经营财务情况；对无建帐能力，

按定期、定额办法纳税的个体工商户，实行征前

申报制度，以便解决征前纳税定额与实际应税

收入不相吻合的矛盾。第四，要不断加强发票管

理。加强发票管理是治理个体税收偷漏的主要

手段之一。国家应健全发票印刷、发放、检查等

一系列管理制度。今后凡个体工商户购用发票，

都应严格按一次一本为限，切实遵守“验旧购

新”原则，认真审查合法性、真实性和完整性。对

于发票使用混乱的，或滥用发票弄虚作假、偷税

漏税的个体工商户，应从严从重惩处，强制其养

成自觉维护税法的观念。对于推行代扣代缴、税

源控制的个体摊点，必须进行定期检查，按期复

核，以防止个体税收不必要的流失。

（四）与相关部门密切配合，全面治理个体

税收偷漏问题。根治个体税收偷漏是一项艰巨

而复杂的工作，必须得到有关部门的配合，实行

综合治理，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因此，应争取

当地政府的支持，以税务部门为主，组成有各有

关部门和司法机关参与的综合管理体系，协同

动作，堵塞各方面的漏洞，全面治理个体税收偷

漏问题。

读者来信

乡（镇）财政所

应设立周转金台帐

编辑同志：

近年来，乡（镇）财政所为培植财源后劲，向 乡（镇）

属企、事业单位 和个体户发放 了数目可观的周转金，取

得了良好效益。但在管理上 ，一些乡（镇）财政所是通过

设 立发放 周转金明细帐 来掌握周转金发 放、使 用及回

收 情况的。这样做 ，明细帐上反映不出周转金的放、还

时间、占 用 费的收取 及其他有关资料，要想了解这些情

况，就 得翻找原始 凭证，既 费时又 费力。为解决这个问

题，建议设立周转金台帐。在台帐上对周转金的放、还

时间，资金数额、占 用费率等情况，作记载。通过台帐 了

解情况可一目了然。周转金台帐格式如 下 ：

周转金台帐

（贾珍华）

读者来信切莫再借“税”收“费”了！

——也谈减轻农民负担

编辑同志：

近日，笔者在某村一农户 家里看到一张征收 农业

税款的收据，金额 379 元。后听同事中“知 情者”介绍，

这收据里属于农业税的仅占 1/3，多数是村组的各种摊

派费用，诸如 公 路 集资费、耕牛保险 费、甚至生活招待

费等等，可谓五花八门。而且这种借“税”收“费”的做 法

在不少地方多年来一直沿袭着。

笔者乍听此 言，很 感惊讶。细 一琢磨，不 禁要“佩

服”这些“收 税者”的“良苦用心”了。在党中央、国务院

三令五申要减轻农民负担的情况下，这些人也 知 伸手

向农 民摊 派 会 招 来 反 感，于 是 便 来 了个“下 有 对

策”——借“税”收“费”。因 为种田 完粮、依法纳税 乃是

每个农民都懂得的。这样，村里的税完成了，“费”也收

到手了，一举两得，岂不美哉！

殊不知 这种做 法，欺骗的是老实的农民，换 来的是

农民对政府的不满，不仅会影响 农民种田的积极性，还

会影响国 家的正 常税收，危害可谓大矣！此 种做 法农民

不满意，国家税法也 不允许。呼吁有关部门对此严加查

处！

（湖北省潜江市财政局  李国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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